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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共育即家长与幼儿园共同完成孩子的教育，家园共育弥补幼儿园教育资源

的不足，形成合力，对于促进幼儿全面健康和谐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家

园合作活动存在内容浅显、形式单一、缺乏针对性等问题，影响了家园共育活动的

初衷和效果。那么如何针对上述问题，提高中班主题活动中家园共育的有效性呢？

一、拓宽家园共育活动的合作内容

在家园合作内容方面，应该多关注幼儿内心的成长发展。同时。还可以尝试充

分利用家长资源，开展幼儿助教活动（即家长协助幼儿园开展教学活动）。结合家

长的职业特点，将其深入到幼儿教育过程里，介入到幼儿的学习活动中，以丰富幼

儿的各种体验和经历。有的家长是高学历，有的家长是高技能。这些都会为幼儿带

来新鲜的分享内容，即实现了家园合作又丰富了幼儿的认知领域。比如，有的家长

专门从事考古工作，我们会邀请家长来园为孩子们做考古图片展示，以及讲解；有

的幼儿家长在银行工作，那么就可以尝试邀请家长来为班级幼儿展示花式点钞法、

介绍各国的钱币等；或者班级的幼儿集体到银行，进行真实的情景体验。再比如，

科普性知识、交通安全知识、艺术领域民间传统工艺等等。与此同时，家长的参与

也无形中培养了孩子的自尊心，激发了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相关研究表明：

家长参与幼儿园教育与幼儿的发展是成正比的，幼儿的认知、情绪情感、行为习

惯、学习能力等都与家长的参与度有密切的关系。当家长资源与幼儿园教育实现有

机结合时，就会逐步达到家园合作高质量的呈现以及家长教育水平和幼儿园教育的

整体提升。

二、丰富家园共育活动的合作形式

任何内容的呈现都需要依托形式。教师和家长之间的良好的家园合作关系并

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呈现来建立、维护。首先，将常规形式固定

化。比如学期初的家长会、学期中的家长开放日和学期末的一对一家长访谈。将这

些常规的家园合作形式固定下来，有利于家长和教师找到活动规律，能够更好的安

排时间，有的放矢的开展工作。另外，还可以将定期组织的家长讲座沙龙固定下

来，将教育知识具体化、形成连贯性。除了对新入园的家长做入园讲座外，对在园

家长做定期、分主题的讲座。入园讲座，主要是让家长对幼儿园的教育教学理念，

以及相应的规章制度做更细致的讲解和说明，以便更好的进行家园合作。

家园共育的活动形式丰富多样，除了开展家长会、举行亲子活动和利用园报、

网站等，还可以定期举行家长开放日、开展家长—教师岗位一日体验活动、做好家

访和家长问卷调查工作以及定期举行育儿经验交流活动等。但是不管采用哪种活动

形式，最主要的是将活动落到实处，教师应该以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为目标与家

长进行家园共育合作，而家长则应该积极配合教师的活动。

三、充分利用家长教育资源

在孩子入幼儿园后，家长除了可以来幼儿园参加家长开放日的活动外，还可以

试着在家里对幼儿进行观察，幼儿园可以给家长提供指导和建议，并和家长分享如何

做记录，随后邀请家长定期来幼儿园与老师做沟通。这样不但可以记录下孩子宝贵的

成长经历，还可以随着孩子一点一点的长大，不断地调整教育策略，保证孩子身心同

步、健康的成长。幼儿园还可以邀请家长做一名志愿者。家长们常常是社会各个领域

的专家，正所谓术业有专攻。如果可以借助班级家长的职业优势，为孩子们展示他所

熟悉领域的方方面面，不但可以丰富孩子们的社会体验，还能够使孩子学习到更多书

本之外的知识。同时家长也需要注意沟通的策略，例如，当孩子们之间发生冲突时，

家长首先应该及时与老师沟通，使老师感受到家长的信任。家长在谈到自己孩子的问

题时，尽量采取客观的态度。而在与老师沟通时，多使用描述性的句子，不给自己的

孩子或者别人家的孩子贴标签。

四、结语

良好的家园共育活动关系的建立，是学前教育依法治教的需要，同时有助于推进

我国学前教育改革的国际化进程。随着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当前家园共育活动已成为

幼儿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是教育的需要，更是幼儿自身发展的需要。它

不仅促进了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提高，也为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提供一条有效的途

径。本文通过分析幼儿园家园共育活动存在的问题，探讨家园共育活动存在问题的原

因，进而提出幼儿园家园共育活动的完善建议，以促进家园共育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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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当前家园共育活动已成为幼儿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是教育的需要，更是幼儿自身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促进了幼儿园

教育质量的提高，也为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本文的研究主要将家园共育的积极互动策略作为研究重点，总结归纳实施互动策略的建议意见，这

将在家园共育的微观层面提供更多的具体措施和实践方法，更好地将家园共育的相关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幼儿教育尤其是家园共育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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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科书对法律职业素养方面的内容不够重视

我国是一个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国家，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教学模式单

一，知识的获得途径相对较少。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教科书上的内容不

能及时更新无法与时俱进，和法学挂钩的社会心理学等相关资源无法得到及时共

享。即使近年来许多法学的院校对课程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但往往忽视了最

为重要的法律职业素养这一关键点。对于一个法学专业的学生，将来步入社会以后

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法官、检察官又或者是律师、法学教育工作者等，他们不仅仅要

具备一个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还要具备其他公民不具备的特殊的职业道德修养，

所以法律职业素养的提高远比学养不足、法制不完善更为关键。

3、利益的驱使导致我国司法的腐败

目前我国司法界的现状是，一些案件的当事人为了达到自己满意的结果，对

法官、检察官进行贿赂，或者是由于政治压力，法官利用自己的审判权办“关系

案”“人情案”。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时容易迷失自我，丧失正确的价值观、人生

观，导致了司法结果的不公正，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损害了司法权威，以至

于人民群众对法律失去了本该有的尊重与信任，从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对提高法律人法律职业素养提出的相关建议

1、教学过程中法学知识与思政内容相结合

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以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为抓手，挖掘树立政治类专业

各门课程的思政元素，从课程设计方面着手，使法律人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律信仰，

在工作中形成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具备一定的政治素养，道德素养，人文素养，

实现培养“德法兼修”的社会主义法律人才的目标。

2、提高法学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

道德修养也称之为职业道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试想一个缺乏职业道德、

品行不端的教育工作者如何能教出一批具备高素质好品性的下一代?每一位教师身

上所体现的职业素养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而高校教师塑造者新时

代大学生的风貌.习总书记也曾讲过，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当今社会的

发展对新时代的育人工作者职业素养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加强对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培训

选择了法律，即是选择了严谨、正直、忠诚.法律的权威并非由暴力惩罚的外

在形式彰显，而应该从人民内心深处自觉建立起对法的信仰和认同.人治到法治，

是社会的进步，当法律不被信仰，不被遵守，便形同虚设.面对道德与法律相冲突

的一些案件，可能大众思维更偏向于感性，而对于公众舆论的一边倒，作为一名法

律工作者必须讲事实、讲依据，理性的看待问题，不被他人所影响，讲究程序上的

真，而非感情上的真.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不违背法律的初衷.做到这些，不仅

仅需要专业的知识能力，还归于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所以，加强法律人的法治精神

与职业道德培训十分重要，加强思政能力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提高从业

人员的整体水平，在德法兼顾的培养目标下，对我国法治社会的发展建设有着重大

意义.

综上所述，法律职业群体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法治化的进步程度，在新时代

的背景下.法律人也应该回应新时代的道德要求，不辜负法律所赋予给每个人的神

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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